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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女士： 

 

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起實施的禁煙規定 

 

 有關貴會於六月廿四日致函行政會議員及立法會議員，及七月七

日致函食物及衞生局局長，提出對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於六類娛樂場所實

施禁煙規定的意見，本人現獲授權一併代為回覆。 

 

 在所有室內公眾地方和工作場所禁煙，作為一項公共衞生政策以

保障公眾健康，包括所有室內娛樂場所的顧客和從業員的健康，是政府和

立法會達成的共識，而政策對所有行業亦一視同仁。暫緩至今年七月一日

才於酒吧、夜總會、浴室、按摩院、麻將天九會所和會所麻將房這六種場

所實施禁煙，是為這些娛樂場所提供多兩年半的過渡期，而法例亦明確規

定過渡期完結後，這六種場所須與其他經已實施禁煙的室內公眾地方和工

作場所看齊，並不存在優待或歧視任何行業的問題。 

 

 我們明白業界對實施禁煙規定的憂慮。正如業界與局方多次會面

及溝通中均提及，在金融海嘯和經濟衰退的大前提下，業界在廿四小時通

關後面對跨境競爭，在經營上有困難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，環觀世界各地

的禁煙經驗，以及本地商場、食肆及卡拉OK等場所禁煙後的情況，並無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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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顯示全面實施室內禁煙政策會直接造成飲食娛樂業的長期不景。事實

上，香港的食肆卡拉OK也曾擔心禁煙會導致生意額下降和裁員，結果在實

施全面禁煙接近兩年後，政府統計處的統計數字顯示，食肆的業務收益增

加了大約30%，而款待業的就業數字在同期亦有所增加。 

 

 有關調查禁煙對業界可能產生的影響，當局在今年較早時間也曾

委託獨立顧問，就上述六種娛樂場所顧客的吸煙習慣及對這些場所實施禁

煙的反應進行問卷調查。調查隨機抽樣約1 700名人士，結果顯示45%受訪

者表示有光顧酒吧，當中有超過八成是非吸煙(67%)或已戒煙人士(16%)，

只有少於兩成(17%)是吸煙人士。而在32%表示有光顧夜總會、桑拿浴室、

按摩院、麻雀天九館或會所麻雀房等五種場所的受訪者當中，有八成是非

吸煙(62%)或已戒煙人士(18%)，只有兩成是吸煙人士。 

 

 同一項調查亦顯示，16%的受訪者表示現時平均每個月最少去一次

酒吧，但有19%的受訪者表示當酒吧全面禁煙後，將平均每個月最少去一

次酒吧。同時，有11%受訪者表示現時平均每個月最少去一次夜總會、桑

拿浴室、按摩院、麻雀天九館或會所麻雀房，但有12%的受訪者表示當這

五種場所全面禁煙後，將平均每個月最少去一次這五種場所。因此雖然光

顧這些場所的顧客中，吸煙人士佔的比例較其他場所略高，但並不顯示禁

煙會大幅影響顧客光顧這些場所的意欲。 

 

 當然，任何公共政策均無可避免會產生一定影響，而當日制訂室

內禁煙政策，亦已經平衡各個方面的利害。在經濟低迷下，各行各業均面

對經營困難，政府亦為此落實了一連串的刺激經濟和紓解民困措施。當局

會繼續密切留意實施禁煙政策的成效，包括積極探討研究全面室內禁煙政

策(包括今年七月一日起實施的禁煙規定)的經濟影響，對整體社會包括公

眾健康及醫療開支的經濟效益或損失等。我們亦會繼續密切留意禁煙規定

的具體實施情況，希望盡量減低對各行業運作的影響。  

 

 關於吸煙房的可行性問題，當局邀請專家進行充分的科學資料搜

集和實驗，目的是研究吸煙房在技術上是否能有效保障非吸煙者免受二手

煙侵害。正如本局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廿日向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報告，

本局委託香港科技大學進行的研究結果顯示，目前尚未有任何決定性的證

據，可證明吸煙房能有效分隔吸煙者與非吸煙者。即使採用嚴格的設計和

通風標準，只要有人進出吸煙房，便不可能保障房外的非吸煙者不受二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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煙影響。這研究結果與世界衞生組織的意見一致；世衞指「通風系統及獨

立吸煙房不能把二手煙吸入量減至可接受或安全的水平」。 

 

 全球眾多國際大都會如倫敦、紐約、多倫多、三藩市、悉尼等全都

禁止設立吸煙房。在加拿大和美國多個省分及州分，於實施室內禁煙但容

許吸煙房多年後，更因政策成效不彰而改為取締吸煙房。我們亦留意到，

即使在容許食肆和娛樂場所建造吸煙房的城市，例如巴黎及新加坡，當中

也只有少數場所會選擇建造吸煙房，而大部分場所(特別是中小企)均選擇

實施全面禁煙，最普遍提及的原因是成本高昂，以及沒有足夠地方建造吸

煙房。 

 

 考慮到香港寸金尺土，樓宇結構各有不同，以及行業之間和行業

內大小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問題，要在香港設立吸煙房會非常困難。再者，

根據《吸煙（公眾衛生）條例》，現時場所管理人無須對場所內違反禁煙

規定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，而容許設立吸煙房則必須場所管理人為其負上

執法的責任。鑑於以上原因，當局認為在香港設立吸煙房並不可行。而對

所有室內場所不論行業類別及商戶大小一致實施禁煙，亦得以避免出現不

公平競爭的情況，亦不至於影響整體市民的娛樂消費。 

 

局方樂意就實施禁煙與業界保持溝通。為了協助業界適應全面禁

煙，衞生署的控煙辦公室(控煙辦)自今年年初開始，己透過多個不同宣傳

渠道，包括與業界會面，及在多次報章及電台訪問中解釋相關政策。控煙

辦並發信給六種娛樂場所的管理人，提醒他們該場所的暫緩禁煙安排於七

月一日屆滿。自五月起，控煙辦為業界舉辦多場工作坊，協助他們為七月

一日起於其場所內實施全面禁煙作充分準備。控煙辦亦為禁煙場所管理人

舉辦了《吸煙(公眾衞生)條例》外展講座，讓他們更深入了解相關的法例

要求。 

 

此外，控煙辦的無煙大使於六月開始拜訪了所有業界經營的場所，

向這些場所的管理人派發指引、海報、標誌和其他宣傳素材，宣傳禁煙規

定。控煙辦也透過大眾媒體，宣傳有關場所的禁煙規定。與此同時，控煙

辦亦會為有關場所的員工舉辦戒煙工作坊，協助他們早日戒除煙癮。事實

上，禁煙措施推行後，控煙辦的執法工作已順利開展，並得到大部分場所

管理人的合作與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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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局會繼續留意有關禁煙規定的實施情況，盡量協助業界適應，力

求達到保障市民健康的目的，從而減少吸煙對整體經濟帶來的耗損。 

 

 

     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

        (李蘊妍     代行) 

 

 

二零零九年七月廿七日 

 

 

副本送 

行政會議秘書(經辦人: 何仲華女士) 

立法會秘書處(經辦人: 蘇美利女士) 

 

 

 


